
第一章  招标公告（适用于公开招标）

闽清县梅溪中小河流治理项目—梅城镇段和坂东镇段监理 监理招标公告

1.招标条件

本招标项目 闽清县梅溪中小河流治理项目—梅城镇段和坂东镇段监理 已由 福州市水利局 以 《关于闽
清县梅溪中小河流治理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》（榕水利批〔2025 〕7号） 批准建设，项目业主为 闽清县防洪工
程建设有限公司 ， 建设资金来自 中央专项资金补助和地方自筹 ， 出资比例为 55%:45% ，招标人为 闽清
县防洪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， 招标代理单位为 福建省闽水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。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，现对本项

目的监理进行公开招标。

2.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

2.1 建设地点： 闽清县梅城镇、坂东镇 ；

2.2 工程规模：

建设主要内容为建筑工程、机电设备及安装工程、施工临时工程等

；

2.3 产业类型： 第二产业 ；

2.4 招标范围和内容：

闽清县梅溪中小河流治理项目—梅城镇段和坂东镇段监理，包括建筑工程、机电设备及安装工程、施工临时
工程等施工监理，实际以施工图为准

；

2.5 最高控制价： 543700 元；
2.6 质量标准：

工程质量符合 《水利水电建设工程验收规程》(SL/T 223-2025)、《水利水电工程单元工程施工质量验
收标准》系列(SL/T631.1-631.4-2025)以及国家、行业及地方现行施工验收规范达到合格标准

；

2.7 工期要求：施工工期 365 日历天，其中各关键节点的工期要求： / ；
2.8 施工监理服务期限：施工工期+ 365 日历天。

3.投标人资格要求及审查办法

3.1 本招标项目要求投标人须具备有效的不低于 水利部核发的水利工程施工监理乙级 资质， 并具备 / 业绩
【指自本招标项目在法定媒介发布招标公告之日 (含) 的前十年内承担过类似的工程业绩】。

3.2 投标人拟担任本招标项目的总监理工程师应具备有效的 水行政主管部门部颁发的水利工程施工监理专业

监理工程师注册证书及总监理工程师聘任文件  和 水利水电工程相关专业高级及以上 职称， / 业绩【指自本
招标项目在法定媒介发布招标公告之日 (含) 的前十年内承担 过类似的工程业绩】。 并在其他人员、试验检测仪
器设备方面具有相应的监理能力。

3.3 本招标项目 不接受 （接受或不接受）联合体投标。联合体投标的，应满足下列要求： / 。
3.4 本招标项目评标办法采用综合评估法。
3.5 本招标项目采用资格后审方式对投标人的资格进行审查。

4.招标文件的获取

4.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，请于 2026-07-02 18:00:00 至 2026-07-28 09:30:00  (北京时间，下同)，登录 福州市

电子招投标交易系统（https://fzztb.fzsggzyjyfwzx.cn） 下载电子招标文件。



2026-07-02

5.投标文件的递交

5.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（投标截止时间，下同）为 2026-07-28 09:30:00 ， 投标人应在截止时间前通
过 福州市电子招投标交易系统(网址：https://fzztb.fzsggzyjyfwzx.cn/) 递交电子投标文件。

5.2 逾期送达的投标文件，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将予以拒收。

6. 发布公告的媒介

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 福建省公共资源交易电子公共服务平台（https://ggzyfw.fujian.gov.cn）（发布公告的媒介
名称） 上发布。

7. 投标保证金的提交

7.1.投标保证金提交截止时间： 投标截止时间之前  。
7.2.投标保证金提交的金额： 10000 元。
7.3.投标保证金提交的方式： 无要求 现金 电子保函 其他 本项目免缴投标保证金，投标人应当自觉

遵守招标投标法律法规，不免除违法违规和违约责任。无失信记录企业无需缴纳，具体详见招标文件投标人须知

前附表  。

8. 联系方式

招 标 人： 闽清县防洪工程建设有限公司

地　　址： 福州市闽清县梅城镇梅城大街63号 ,邮　　编： /
联 系 人： 黄先生 ,电子邮箱： /
电　　话： 0591-22335619 ,传　　真： /

招标代理机构： 福建省闽水项目管理有限公司

地　　址： 福州市东大路229号省水利水电大厦13层 ,邮　　编： 350001
联 系 人： 粘俊杰，招标代理机构项目负责人：林佳 ,电子邮箱： fjmsxmgl@163.com
电　　话： 0591-87517287 , 传　　真： 0591-87560944

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名称： 福州市电子招投标交易系统

网　　址： https://fzztb.fzsggzyjyfwzx.cn/
联系电话： 0591-87585006

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名称： 闽清县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

地　　址： 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梅溪镇锦绣闽江11幢4楼
联系电话： 0591-62300857

招标投标监督机构名称： 闽清县水利局

地　　址： 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梅城镇梅城大街63号
联系电话： 0591-2233214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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